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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  

 
I. 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現任主席梁美芬議員主持選舉。她請委員

提名 2017-2018 年度會期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("事務委員會 ")主席的人選。李慧琼議員提名
梁美芬議員，該項提名獲葛珮帆議員附議。梁議員

接受提名。由於梁美芬議員獲得提名，因此由現任

副主席郭榮鏗議員主持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。由於

並 無 其 他 提 名 ， 郭 議 員 宣 布 梁 美 芬 議 員 當 選

2017-2018 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2.  當選主席的梁美芬議員主持選舉。她請委

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人選。楊岳橋議員提名

郭榮鏗議員，該項提名獲張超雄議員附議。郭議員

接受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郭榮鏗議

員當選 2017-2018 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17-2018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3.  委員察悉在會議席上提交的事務委員會

例會擬議時間表。委員同意 2017-2018 年度會期
的事務委員會每月例會將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一

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 (2017 年 12 月及 2018 年 7 月的
例會除外，該兩次例會將分別於 2017 年 12 月 20 日
及 2018 年 7 月 18 日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 )。委員對
編定於 2017 年 10 月 23 日舉行會議的時間提出關
注，主席表示，她會與政府當局聯絡並於稍後通知

委員確實的會議安排。  
 
  (會後補註：2017 年 10 月的政策簡報會及

會 議 已 編 定 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

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。2017-2018 年度會期
舉行例會的時間表已於 2017 年 10 月 17 日
隨立法會 CB(4)30/17-18號文件送交委員。)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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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 

 
4.  委員議定於 2017 年 10 月的會議上討論
下列由政府當局提出的議項：  
 

(a) 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簡報；及  
 
(b) 2017-2018年度司法人員薪酬調整。  

 
5.  陳志全議員提到待議事項一覽表時表示，

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所發表有關性別承認的

諮詢文件的諮詢期將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結束，
他詢問可否安排在諮詢期結束前舉行公聽會。  
 
6.  主席表示，會請秘書處與政府當局聯絡，

商定舉行公聽會的日期。倘若未能安排在諮詢期結

束前舉行公聽會，她會致函政府當局，要求當局考

慮事務委員會在公聽會收集所得的意見。委員表示

同意。  
 
 
IV. 其他事項  
 
7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7 時 10 分結束。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7 年 10 月 23 日  

立法會 CB(4) 1/17-18號
文件附錄 V 
 

 待議事項一覽表  

立法會 CB(4) 1/17-18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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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
